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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就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目前，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青集团”、“本公司”、

“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申报非公开发

行股票正处于审核阶段，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反馈意见通知书 140861 号）的要求，公司承诺如下： 

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股本和净资产规模都有较大

幅度的增加，但募集资金到位当期无法立即产生效益，因此会影响公司该期间的

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同时，若公司上市后未能实现募投项目的预期收益率，

且公司原有业务未能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

有可能在短期内会出现下降。 

公司承诺就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将履行以下措施： 

1、加强募集资金运用管理，实现预期效益 

本次募集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荣成环保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鱼台环保生物质发电工程项目和骏伟金属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

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提升公司业务承接能力，缓解业务迅速扩张带来的资金

压力，推动公司业务的良性发展，从而增加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通过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既可以增加公司的装机容量和提升公司在生物质综合

利用市场的占有率，也可以继续稳固公司在燃气具行业的传统优势。公司已对上

述募投项目进行了可行性研究论证，符合行业发展趋势，若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将加快募投项目实施，提升投资回报，降低

新增股份上市后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以及《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将

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使用规范，并

接受保荐机构、开户银行、证券交易所和其他有权部门的监督。 

2、重视投资者回报，增加公司投资价值 

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已在《公司章程》、《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4-2016年）》中明确了持续稳定的回报机制；在《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制定了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条款。公司将在严

格遵守上述约定的基础上，根据公司的经营业绩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通

过多种方式提高投资者对于公司经营和分配的监督，增加公司投资价值。 

3、保持并发展公司现有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生物质综合利用业务（包括垃圾焚烧发电、秸秆燃烧发

电）以及燃气具及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

在燃气具产品及核心配件的深度开发和创新，在 2002 年前后已经发展成为国内

主要的燃气具及配套产品的制造和出口商之一。公司依托自身的制造优势和技术

创新能力，2004 年开始将热能科技应用于环保能源产业，并逐步将垃圾焚烧发

电的运作模式应用到全国各地的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 

未来，公司继续加大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力度，积极拓展生物质综合利

用领域，逐步增加生物质利用项目在公司业务中的比重，使生物质综合利用成为

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另一方面，继续巩固和发展燃气具系列产品制造业务，继

续围绕产品技术升级、品牌升级、产业升级，突破传统燃气具系列产品销售渠道

束缚，通过电商等新兴销售渠道的多元化拓展，为消费者提供节能、高效、智能

的传统燃气具系列产品综合解决方案，实现公司传统燃气具系列产品的稳健发

展。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发展，公司将继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以降低上市后即期

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7日 

 




